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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1/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8_AE_BE_E7_c76_171015.htm 一、为贯彻落实《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加快教育师资和管理队伍的建设

，提高教育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教学

及其管理水平的提高，特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二、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是具有特定教育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主要

培养面向基础教育及其管理工作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它与现

行的教育学硕士在学位上处于同一层次，但规格不同，各有

侧重。 该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要掌握某门学

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同时还要懂教育的基

本理论和学科教学或教育管理的理方法；具有运用所学理论

和方法解决学科教学或管理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能比较

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分设学科

教学和教育管理两个培养方向。 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收

对象为大学本科毕业，具有三年以上第一线教学经历的基础

教育的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 四、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以课程学

习为主。教学安排上既有培养规格的统一要求,又应针对不同

学科人员的特点，加强分类指导，重在加强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的学习，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论文选题要密切联系实际，结合本职工作，对学科教学或教

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办法。对论

文的评价着重于考察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解决学科

教学或教育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根据国家经济、科技

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本专业学位工作的进展情况，



逐步使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成为基础教育的专任教师和管理人

员担高职务的资格条件之一。 六、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由具

备条件的高等师范院校授予。 此项工作授权学位办公室依据

《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组织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